
附件2：
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
目标责任考核公共部分加分和扣分原则
一、加分原则

（一）加分事项

1、创新性工作
工作思路上具有超前性、措施上具有创新性、效果上具有典型性的工作，受到国家、自治区等上级党委肯定、推广或在会议上交流经验和做法的，被媒体广泛报道宣传的，可申请加分。加分事项以领导批示、文件、媒体刊发稿件为主要依据。
2、获得各类表彰奖励的工作

受到国家级、国家级领导小组、省部级（国家部委、自治区党委、政府）、自治区领导小组、自治区各厅局及学院党委表彰奖励的，受奖情况以奖牌、证书、文件为准。不同级别颁发的同一奖项，按最高级别奖项加分，不重复计分。
3、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；工作推动有力，有明显进步的，受到学院党委及领导肯定、表彰的，可酌情加分，加分以领导批示、信息简报为主要依据。
（二）加分审批程序

加分建议由被考核部门当月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→ 交相应考核职能部门（如教学相关工作交教务处、学生管理相关工作交学生处）审定 → 相应考核职能部门交分管领导批示后 → 交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→ 报考核评议组评议 → 公示、加分。
各职能部门组织开展的赛事、活动等由该职能部门于赛事、活动结束后统一提交加分建议。
（三）加分标准
获得国家级综合表彰奖励的先进集体给该部门分别加12—9分，获得自治区级综合表彰奖励的先进集体给该部门分别加9—7分，获得厅局级综合表彰奖励的先进集体给该部门分别加6—4分，获得学院级综合表彰奖励的先进集体给该部门分别加3—1分。
部门个人获奖的或获得行业单项奖励的分别降低一个等次加分。
创新性工作按照影响力和贡献值加1—5分。
兼职教师个人教学科研获奖加分，按照7：3比例分别给教师所在教学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加分。
二、减分原则

（一）减分事项及标准
1、受到自治区党委、政府或司法部、公安厅、教育厅等通报批评的；
2、被中央、自治区、市级新闻媒体曝光的；
3、因部门工作不落实,未完成当月重点工作任务的；
4、工作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；
5、部门人员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的；
（二）减分审批程序

减分建议由考核相关职能部门提交书面建议，交分管领导审定后，交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，由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减分建议，提交考核评议小组研究审批后，予以减分。
（三）减分标准

减分与加分标准相适当。
三、成立月考核奖扣分评议小组

组长：党委书记张广平

成员：院长刘睿

        副书记栗少伟

          政治部主任孙群伟
四、申诉程序

由于考核部门不作为或工作疏忽等，导致被考核部门未被加分或被错误扣分，被考核部门在公示当月可向考核办提交申诉书及佐证材料，考核办收到申诉3日内要求考核职能部门提交情况说明，经调查情况属实后，由考核组研究并经考核组长批准后方可予以纠正。凡事实不清、无理缠诉相应予以扣分。
五、在考核年度内，部门工作人员受到行政处分、党纪处分、刑事处罚的；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；部门和相关人员不得评先评优评奖。
六、考核工作公平公正公开，每月进行公示。
    七、考核工作办法由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